
关于推荐第十七届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

评选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公示

根据辽宁省总工会《关于推荐第十七届全国职工职业道

德建设评选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通知》要求，经各基层工

会申报，区市县（开放先导区）总工会及产业工会推荐，市

总工会审核，拟推荐名单如下：

一、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

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

大连瑞光非织造布集团有限公司

二、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

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大连航标处 臧广海

大连市第四十四中学 迟伟

为充分发挥职工群众民主监督作用，现将拟推荐申报单

位和个人名单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 2021年 12月 13日至 2021

年 12月 17日。

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以电话、邮件、信函等形式向

市总工会宣教部反映。

联系电话：0411-82610605

电子邮箱：Dlszxjb2020@126.com
大连市总工会

2021年 12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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